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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
关于提请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
员资格问题作出决定的议案》。上述
议案是应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
请求而提出的。会议认为，为了全面
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必须确保香
港特别行政区有关公职人员包括立法
会议员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
件。为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同意国务院2020年11月7日提
出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
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有关
规定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
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
续履行职责的决定》，作出如下决定：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
因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
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
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

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
为，不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一
经依法认定，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
资格。

二、本决定适用于在原定于2020
年9月6日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七届立法会选举提名期间，因上述情
形被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裁定提名无
效的第六届立法会议员。

今后参选或者出任立法会议员
的，如遇有上述情形，均适用本决定。

三、依据上述规定丧失立法会议
员资格的，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宣布。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 于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

（2020年11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国务院
港澳事务办公室11日发表声明表示，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
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
决定》，为规范和处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立
法会议员资格问题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
础，具有不容挑战的权威性。国务院港
澳事务办公室坚决拥护全国人大常委会
有关决定，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
法宣布第六届立法会议员郭荣铿等丧失
立法会议员资格。

声明指出，根据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
四条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解释、香港
国安法第六条有关规定，参选和出任香港
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的法定要求和条
件是一致的，即必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郭荣铿等已被依法
裁定并非真诚拥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因而被取消参
选第七届立法会的资格，当然也没有资格
在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期间延任，
这是坚守“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维护宪法
和基本法权威的必然要求，也是香港社会
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

声明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
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根据宪法

和香港基本法赋予的权力，对香港特别
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作出决定，
确立了立法会议员一经依法认定不符
合拥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即时
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的一般性规则，同
时明确在原定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提名
期间被依法裁定参选提名无效的第六
届立法会议员已丧失议员资格。这一
决定是坚持依法治港原则，完善与宪
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全国人大
常委会有关解释实施相关的法律制度
和机制的重要制度安排，对于全面准确
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宪法和
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
社会大局稳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
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有关决
定依法宣布第六届立法会议员郭荣铿
等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充分彰显法治
的公正与威严。任何为攫取政治私利，
对抗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次决定，挑战中
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的行径，都注定只
是一出哗众取宠、徒劳无功的“丑剧”。

声明强调，邓小平先生曾指出，“港
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
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香港
特别行政区的政权机关，包括行政机关、

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必须由真心诚意地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真心诚意地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人士组成，绝不允许
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
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
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
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的人
登堂入室，这正是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基
本要求。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不断深
入，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机
制，为落实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
港”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确保“一国两
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沿着正确轨道
行稳致远。

声明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次决
定，有利于确保香港第六届立法会在继
续履职期间顺畅运作，为特别行政区政
府集中精力提振经济、保障民生，解决深
层次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中共十九届
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建议为香港未来发展擘画出
美好蓝图，希望香港社会巩固来之不易
的向好局势，抓住国家进入新发展阶段
的重大机遇，在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
政府带领下，统筹做好疫情防控、经济恢
复和社会稳定工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谱写“一国两制”实践的崭新篇章。

国务院港澳办：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为规范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立规明矩

新华社香港11月11日电 中央人民
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11日
发表声明，坚定拥护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
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
定》，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根据全国人
大常委会决定，依法宣布第六届立法会议
员郭荣铿等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

声明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有权对香港
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实施过程中有关宪
制性问题作出决定，其法律效力和权威
性不容挑战。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的决定，确立了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丧
失议员资格的制度性规定，并明确适用
于原定今年9月举行的第七届立法会选
举提名期间被依法裁定提名无效的第六

届立法会议员。这与基本法第104条和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解释，以及香港国
安法的立法精神一脉相承，都是对“一国
两制”下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这一决定，对确保香港特区管治架构中
从政者履行对国家和特区效忠的宪制责
任，在制度上划定了底线、立下了规矩，
同时也为香港特区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有关解释和决定开展基本法第104条本
地立法工作，进一步提供了法律支撑。

声明表示，特区政府选举主任在原定
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提名期间，按照香港基
本法和本地法例，认定12名人士不符合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裁定其提名无效，
其中就包括郭荣铿等4人。根据此次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这4人已经丧失议员

资格，当然也不能在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
行职责期间延任。我们坚决支持特区政府
依法宣布郭荣铿等4人丧失议员资格，支
持特区政府坚定贯彻国家意志和宪法精
神，切实维护特区宪制秩序。

声明强调，邓小平先生早就指出，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
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爱国爱
港是每一名特区从政者必须坚守的政治
伦理，也是宪法和基本法的根本要求。

“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制度需要在
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定型，一些管根
本、管长远的规矩必须立起来。只有坚定
地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
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一国两制”才能
在正确的轨道上行稳致远，香港的长期
繁荣稳定才能得到根本保障。

香港中联办声明：

坚定拥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爱国者治港是必须坚守的政治规矩

新华社香港11月11日电 （记者
刘明洋） 香港特区政府11日宣布，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原定
于2020年9月6日举行的香港特区第
七届立法会选举提名期间，被香港特
区依法裁定提名无效的杨岳桥、郭荣
铿、郭家麒、梁继昌4名第六届立法会
议员，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

特区政府稍后会将全国人大常委
会的决定刊宪。

全国人大常委会11日就香港特
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作出如下决
定：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
因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

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
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
区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
等行为，不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
和条件，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失立法
会议员的资格。

二、本决定适用于在原定于2020
年9月6日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七届立法会选举提名期间，因上述情
形被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裁定提名无
效的第六届立法会议员。今后参选或
者出任立法会议员的，如遇有上述情

形，均适用本决定。
三、依据上述规定丧失立法会议

员资格的，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宣布。

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梁继昌
为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因不
符合《立法会条例》规定，7月30日被
香港特区政府选举事务处负责香港特
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的选举主任裁定
其提名资格无效。根据《立法会条
例》，立法会选举参选人须按照法定提
名程序签署声明，明确表示拥护基本
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4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丧失议员资格

新华社香港11月 11日电 （记
者刘明洋） 香港特区政府11日根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依法宣布第
六届立法会议员郭荣铿等丧失立法会
议员资格。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当日会见传媒时表示，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决定合宪、合法、合理，完全
符合香港基本法相关规定。香港日后
需理顺及修订本地法例，以符合全国
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

林郑月娥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
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有
权解释及监督基本法的实施，有权对
宪制性问题依法进行处理。

林郑月娥指出，特区政府鉴于新
冠肺炎疫情押后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一
年，为了解决立法机关空缺，全国人

大常委会8月11日表决通过关于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
责的决定，解决因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推迟一年而令立法机关出现空缺的问
题。她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11
日的决定处理的是第六届立法会继续
运作的问题，并无触及第六届立法会
议员的去留。

林郑月娥表示，有关议员报名参
选立法会换届选举，选举主任依法认
定有关人士不可能真诚拥护基本法，
不可能履行立法会议员职责，因此裁
定提名无效，特区政府早前已经认同
及支持选举主任的决定。她指出，一
个不符合参选要求的人，自然不符合
议员要求；如果容许不合资格人士出
任议员，明显偏离基本法第104条。

香港基本法第104条规定，香港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
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
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
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林郑月娥还表示，自全国人大常
委会2016年通过对基本法第104条
的解释后，特区政府一直积极研究如
何修订本地法例，包括订明具体宣誓
形式、监誓人的安排以及违反誓言的
处理机制和后果等。特区政府会尽快
完成研究和法案草拟工作，希望尽早
提交条例草案给立法会审议，以落实
基本法第 104条和相关解释的宪制
责任。

林郑月娥：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合宪合法合理
新华社香港11月 11日电 （记者

朱宇轩） 香港特区政府11日根据全国
人大常委会决定，依法宣布第六届立法
会议员郭荣铿等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当日会见传

媒时表示，理解及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
有关决定。

梁君彦指出，根据有关决定，郭荣铿
等4名立法会议员丧失议员资格，议席
自今年7月30日起空缺。

梁君彦表示，香港正面对经济低
迷、民生困顿、疫情反复的问题，希望各
党派议员努力、务实地为香港出力，以
市民福祉为依归，共同解决当前的种种
困难。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

理解、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

1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
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作
出决定，香港特区政府根据全国人大
常委会有关决定宣布，原定于2020年9
月6日举行的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
选举提名期间，被香港特区依法裁定
提名无效的4名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即
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明确指
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因宣
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
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
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
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
为，不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
件，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失立法会议
员的资格。

此次被香港特区政府依法宣布丧

失立法会议员资格的4人，或寻求外部
势力干预香港事务，或造谣扰乱香港
社会，或干扰立法会运行，拖延有关民
生议案。他们身为议员，不顾香港民
生福祉，反中乱港，其言行触及“一国
两制”底线和香港国安法红线。这样
的人，当然丧失了立法会议员的资格。

我们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
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
理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公职人员的重要组
成部分，必须真诚拥护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爱国爱
港是每一名特区从政者必须坚守的政
治伦理，也是宪法和基本法的根本要
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有关决定
是必要的、适当的。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

资格问题的决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依
法维护国家安全、维护香港特别行政
区宪制秩序的又一重要立法。作出这
项决定，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
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利于香
港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有利于香港
治理机构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有利
于香港社会凝聚正能量、齐心协力提
振经济、保障民生。始终坚持爱国者
治港，“一国两制”才能在正确轨道上
行稳致远，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才能
得到根本保障。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
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为
香港未来发展擘画出美好蓝图。香港
要巩固来之不易的局势，抓住新发展
阶段的重大机遇，积极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谱写“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篇章。

必 须 坚 持 爱 国 者 治 港
魏永刚

新华社香港11月 11日电 （记者
丁梓懿 刘明洋 周文其） 香港各大
政团和多位政界人士11日纷纷表示，拥
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
问题的决定》。他们认为，决定可令“一
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得到更加全面准
确的贯彻落实，确保香港更好地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助于香港尽
快恢复社会秩序，符合香港整体利益和
广大市民意愿。

香港特区政府当日宣布，根据全国
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原定于2020年9
月6日举行的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
举提名期间，被香港特区依法裁定提名
无效的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梁继昌
4名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即时丧失立法
会议员资格。

香港特区立法会建制派议员当日下
午召开记者会表示，这是全国人大常委
会在宪制层面上作出的决定，具有宪制
地位和法律效力。“揽炒派”一直敌视中
央、抗拒内地，其言行触及“一国两制”底
线和香港国安法红线。他们滥用立法会
议事规则，企图瘫痪议会，阻挠特区政府
依法施政，即使一再受到谴责仍变本加
厉。“揽炒派”议员身为立法者，更加清楚
自己须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香港民主建港协进联盟表示，此次
决定排除了危害国家及香港利益的人士
担任立法会议员，有助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和发展利益，有助维护香港社会稳定，
确保“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
展。决定还有助立法会恢复秩序，有助
特区政府有效落实各项经济复苏及民生
改革政策，符合香港整体利益和广大市
民意愿。

香港工会联合会认为，相关决定合
宪合法，明确了规矩底线，明确了作为议
员所应遵从的政治伦理，坚定把握“一国
两制”正确方向，维护了绝大多数市民的
根本利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定能让
香港政治、经济、民生、法治重回正轨，让
市民安居乐业。

香港经济民生联盟指出，有关决定划
定底线，立下规矩，有利于匡正立法会秩
序，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决定还对香港全面准确贯彻落
实基本法具有重要意义，香港社会各界应
给予支持。期望立法会能重新聚焦应对疫
情、振兴经济和改善民生等议题。

香港新民党认为，此次决定对立法
会议员今后的行为作出了明确规范，意
义重大。期望决定能够拨乱反正，今后
有更多真正爱国爱港的人士参选立法
会，让立法会工作能在符合基本法的情
况下，向正确方向发展。

香港自由党表示，有关决定合宪、合
法、合理，不单处理了本届立法会议员延
任资格问题，也适用于日后可能出现的
类似情况，为完善机制指明方向。

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指出，有关
决定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和坚实的民意

基础，保证了由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
理香港，符合香港整体和长远利益，有利
于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配合的制度体系
建设，确保立法会依法履行职责、确保特
区政府依法有效施政和社会正常运行。

该联谊会主席郑翔玲表示，有关决
定可以尽快改善立法会生态，让立法会
回到履行宪制职能的正确轨道上来，使
得那些有助于香港防疫抗疫、恢复经济
和纾解民困的议案、拨款和预算案，能够
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尽快通过并实施。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友好协进
会副会长陈清霞说，相关决定符合宪法
和基本法，是中央对香港行使全面管治
权的体现，法律效力和权威性不容挑
战。决定有助于确保香港立法机构正常
运作，为特区政府集中精力抗击疫情、提
振经济、改善民生、解决社会深层次问
题，创造了有利条件和环境。

立法会议员麦美娟说，相关决定向香
港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息，即公职人员
都要严格遵守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等各项
法律规定，切实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作为
立法会议员，她会推动立法会更加重视失
业、民生问题，推动特区政府更及时推出
纾缓民困措施，让香港市民更有获得感。

立法会议员陈恒镔表示，决定将有
效规范立法会议员的言行，避免反对派
议员为个人政治利益而损害香港长远利
益。建制派议员未来会按照相关要求，
认真履行职责，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
市民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香港各大政团坚决拥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新华社香港11月11日电 （记者
朱宇轩） 香港特区政府宪报显示，特
区政府11日已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
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以及《依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
的决定〉的宣布》刊宪公布。

香港特区政府11日宣布，根据全
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原定于2020

年9月6日举行的香港特区第七届立
法会选举提名期间，被香港特区依法
裁定提名无效的杨岳桥、郭荣铿、郭家
麒、梁继昌4名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即
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

香港特区政府刊宪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


